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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5� � � � � � � � �证券简称：ST林重 公告编号：2023-0057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州重机”或“公司” ）股票将于2023年6月14日（星期

三）开市起停牌一天，并将于 2023�年6月15日（星期四） 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自2023年6月15日（星期四）开市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林重” 变更为

“林州重机” ，股票代码仍为“002535”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

变更为“10%” 。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及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A�股股票；

2、股票简称：由“ST�林重”变更为“林州重机” ；

3、股票代码：股票代码不变，仍为“002535” ；

4、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3�年6月15日；

5、股票交易日涨跌幅度限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由5%变更为10%。

6、股票停复牌安排：股票将于2023年6月14日开市起停牌1天，并于2023年6月15日开市起复牌。

二、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 ）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

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的情形；同时，中审亚太对公司2021年《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该情形触及了《股票上市规则》9.8.1条第（四）项的规定，叠加“公司最近一

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 的情形，因此公司股票交易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4月30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3）。

三、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2年度，一是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7,222,597.0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10,776,180.42元；二是中审亚太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22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并出具了《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和《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

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公司2021年度涉及的非标准财务报表审计报

告和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事项均已消除。

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8.1条的规定进行逐一排查，认为公司涉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

除，且不存在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任何情形。符合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因此，

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

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28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1）。

四、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核准情况

公司关于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目前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3年6月14日开市起停牌1天，并于2023年6月15日开市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并恢复交易，股票简称将由“ST林重”变更为“林州重机” ，股票代码仍为“002535” 。 撤销其他风险警

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 变更为“10%” 。

五、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601009 编号:2023-020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1 优先股代码：360019

南银优2 360024

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因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发生变动，需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方案，按照维持分配总额

不变的原则，调整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仍为人民币0.5339元(含税)。

●本次调整原因：鉴于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南银转债” 转股，致使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由10,

343,718,208股(2022年12月31日)变动至10,343,732,928股(2023年6月13日)。 本公司按照维持分配

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3年5月19日召开了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以本公司2022年12月31日普

通股总股本103.437亿股计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5.339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股利55.225亿元， 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0.00%， 占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

30.74%。 由于本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处于转股期，若总股本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发生变动，届

时本公司将维持分配总额不变，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相应调整每股分

配金额， 并在分红派息实施公告中明确具体分配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3年5月20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因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南银转债” 转股，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13日期间，本公司普通股

总股本由10,343,718,208股变动至10,343,732,928股。 自2023年6月14日起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间，本公司可转债停止转股，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维持10,343,732,928股不变，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3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

派时“南银转债”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本公司按照维持分配总额

不变的原则，以变动后的普通股总股本10,343,732,928股为基数，相应调整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后

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仍为人民币0.5339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522,519,010.26元（四舍五

入）。 本公司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具体日期。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88567�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2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591,688股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3年6月16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

业务规则的规定，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于2023年6月12日完成了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的股份

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1年6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

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1年7月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彭晓洁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3、2021年7月4日至2021年7月1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年7月15日，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1年7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

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在《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1年7月24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

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2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年11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2年12月12日， 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的股份登记工

作。 2022年12月19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的7,006,676股限制性股票上

市流通。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万

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比例

一、核心技术人员

HONGJIAN�LIU（刘宏建） 美国 核心技术人员 15.0000 3.7500 25.0000%

PENG�LIAO

（廖鹏）

加拿大 核心技术人员 70.0000 8.7500 12.5000%

小计 85.0000 12.5000 14.7059%

二、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22人） 255.1075 46.6688 18.2938%

合计（24人） 340.1075 59.1688 17.3971%

注：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若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共455名激励对象达到归属条件， 可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

票数量共计8,604,141股，自2022年8月29日起至2023年8月25日止可进行本次归属。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第一次归属已于2022年12月12日完成归属登记手续， 为410名激励对象归属7,

006,676股限制性股票，该部分股票已于2022年12月19日上市流通。

本次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第二次归属，共36名达到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可在

本次归属，可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1,539,421股。

该36名激励对象中， 鉴于3名激励对象离职，2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选择放弃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上述5名员工合计获授的206,025股限制性股票作废失效（其中包括对应第一个

归属期可归属的51,506股限制性股票）；7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选择放弃归属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放弃并作废失效735,635股；剩余24名激励对象可归属752,280股限制性股票，其中5

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或外汇原因选择归属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放弃并作废失效160,592股。 因此，

该24名激励对象实际归属591,688股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4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3年6月16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591,688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激励计划的相关限售规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

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1,217,676,361 591,688 1,218,268,049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217,676,361股增加至1,218,268,049股，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不变，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赣州联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23年6月5日出具了赣联会师验字[2023]第23005号《孚能

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的激励对

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3年5月4日，公司实际已收到24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

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8,348,717.68元，其中，新增股本591,688.00元，转入资本公积7,757,029.68

元。

2023年6月12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2023年1-3月，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1,598,

174.42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29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1,218,268,049股为基数计算，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3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91,688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486%，对公司最近一

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4日

固安京御幸福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固安京御幸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 源

宝混凝土有

限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1/12/1

6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固安京御幸福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固安京御幸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 源

宝混凝土有

限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1/12/1

6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新乡市鋆鸿置

业有限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柳州市万 翔

预拌混凝土

有限责任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1/12/1

6

5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新乡市鋆鸿置

业有限公司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柳州市万 翔

预拌混凝土

有限责任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1/12/1

6

5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陕南地产安康

有限公司

陕南地产安康有限

公司

西安今石 混

凝土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1/12/1

8

84.97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赤峰市恒嘉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赤峰市恒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万 恒

商贸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1/12/2

1

56.43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56.43 客户付款

怀来京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怀来京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盐城市铭 强

科技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1/12/2

2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成都民生喜神

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民生喜神投资

有限公司

都江堰市固

利泰商品混

凝土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1/12/2

8

5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50.00 承兑人付款

丰县蓝光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丰县蓝光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 源

宝混凝土有

限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1/12/3

1

10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杭州金臻阳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杭州金臻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滑县众诚 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1/9 5.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重庆穆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穆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滑县众诚 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1/15 3.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安丘市青云城

市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安丘市青云城市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盐城市铭 强

科技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1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安丘市青云城

市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安丘市青云城市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盐城市铭 强

科技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1 2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安丘市青云城

市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安丘市青云城市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盐城市铭 强

科技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1 2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石家庄市建设

投资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建设投资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沧州大川 路

用材料有限

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1 10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安丘市青云城

市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安丘市青云城市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盐城市铭 强

科技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2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安丘市青云城

市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安丘市青云城市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盐城市铭 强

科技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2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安丘市青云城

市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安丘市青云城市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盐城市铭 强

科技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2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安丘市青云城

市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安丘市青云城市建

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盐城市铭 强

科技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2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河南中之祥置

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之祥置业有

限公司

誉恒（天津）

贸易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6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10.00 客户付款

青岛世茂世悦

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世茂世悦置业

有限公司

青岛鑫岩 建

材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7 5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许昌翰远地产

有限公司

许昌翰远地产有限

公司

誉恒（天津）

贸易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2/7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都江堰市环球

世纪会展旅游

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都江堰市环球世纪

会展旅游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

都江堰市固

利泰商品混

凝土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3/4 50.63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50.63 承兑人付款

舜杰建设 （集

团）有限公司

舜杰建设 （集团）

有限公司

华润混凝 土

（肇庆）有限

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4/20 5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舜杰建设 （集

团）有限公司

舜杰建设 （集团）

有限公司

华润混凝 土

（肇庆）有限

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5/20 5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舜杰建设 （集

团）有限公司

舜杰建设 （集团）

有限公司

华润混凝 土

（肇庆）有限

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5/20 5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咸阳碧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咸阳碧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宝鸡高新商

砼有限责任

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5/26 5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咸阳碧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咸阳碧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宝鸡高新商

砼有限责任

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5/26 5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安徽中鑫国本

新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安徽中鑫国本新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

沧州大川 路

用材料有限

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6/29 10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100.00 客户付款

中交数字城市

建设发展集团

（西安）有限公

司

中交数字城市建设

发展集团 （西安）

有限公司

商河县佳 瑞

建材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7/25 10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100.00 客户付款

天元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临沂天元混

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11/1

6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天元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临沂天元混

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11/2

5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天元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临沂天元混

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11/2

5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天元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临沂天元混

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11/2

5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天元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临沂天元混

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11/2

5

1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

索

湖北交投产城

武汉有限公司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广东华南 混

凝土有限公

司

支付货款形

成

2022/12/2

9

100.00 否

承兑人未兑

付

100.00 承兑人付款

合计

2,

122.18

488.9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因出票人未履约而将其转为应收账款的票据金额为2,122.18万元，主要原因是自2021年开始恒大集团及其关

联方以及华夏幸福及其关联方等出票人开具的商票出现大面积违约，到期不能支付导致。 该类票据形成背景主要是公司客户按照合同约

定向公司支付的货款，恒大集团及华夏幸福等出票人并非公司直接客户，公司持有的票据到期不能收款后，采取各种积极应对措施，包括

向客户收款退票，向前手及承兑人起诉追索等。 经过公司积极应对，截至2023年5月31日，公司逾期票据期后处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逾期票据金额 比例

截至2023年5月31日已回收金额 488.91 23.04%

向前手、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索 1,633.27 76.96%

合计 2,122.18 100.00%

逾期票据截至2023年5月31日已经实际收回23.04%，该部分票据对公司已经无风险；剩余76.96%比例的逾期票据，公司已经向前手、

出票人、承兑人起诉追索。

（三）说明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1、已逾期票据的坏账计提比例

同行业可比公司针对逾期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如下：

项目 苏博特 垒知集团 红墙股份

直接客户为恒大 100.00% 50.00% 不适用

直接客户为其他房地产行业

转入对应直接客户的应收账款，按照

账龄连续计算的原则计提坏账准备

转入对应直接客户的应收账款，按照

账龄连续计算的原则计提坏账准备

不适用

客户背书转让的商业承兑汇票

转入对应直接客户的应收账款，按照

账龄连续计算的原则计提坏账准备

转入对应直接客户的应收账款，按照

账龄连续计算的原则计提坏账准备

转入对应直接客户的应收账款，按照

账龄连续计算的原则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对逾期应收票据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2年末，公司已将其转至对应直接客户的应收账款，按照账龄连续计算的原则计提坏账准备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末

商业承兑汇票余额合计（A） 5,266.90

逾期票据转入应收账款金额（B） 2,122.18

逾期比例（C=B/（A+B）） 28.72%

未逾期坏账准备计提金额（D） 43.17

逾期票据坏账准备计提金额（E） 627.21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F=（D+E）/（A+B）） 9.07%

逾期票据坏账准备计提比例（G=E/B） 29.55%

2、未到期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2020年至2022年各年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票据坏账计提比例如下表：

项目 苏博特 垒知集团 红墙股份

银行承兑汇票 不计提 不适用 不适用

应收票据-商业承兑汇票

2021年末为5.53%，2020年末、

2022年末均为5.00%。

2021年末，直接客户为恒大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按

50%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其他票据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计提

比例为5.00%；

2020年末和2022年末，均按照5.00%计提坏账准备。

2020年年末-2022年年末， 正常

信 用 风 险 金 融 资 产 组 合 为

3.00%； 信用风险极低金融资产

组合不计提。

2020年至2022年各年末，苏博特将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计入应收票据，其中银行承兑汇票未计提坏账准备，商业承兑汇票

除2021年末坏账计提比例为5.53%外，报告期其他年度均为5.00%。 垒知集团将商业承兑汇票计入应收票据，2021年末，垒知集团将直接

客户为恒大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按50%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其他票据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为5.00%；2020年末和

2022年末，均按照5.00%计提坏账准备。 2020年至2021年年末，公司将正常信用风险的商业承兑汇票计入应收票据，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为3.00%；2022年年末，公司将全部的商业承兑汇票计入应收票据，其中正常信用风险的商业承兑汇票，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为3.00%，信用风险极低的商业承兑汇票，不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不存在直接客户为房地产企业的情形，公司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均为非房地产客户背书转让的商业承兑汇票。

综上，公司对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略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匹配，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问题3

年报显示，你公司期间费用下降较多，销售费用为7,989.44万元，同比下降24.89%；管理费用为6,261.48万元，同比下降32.78%；研发

费用为3,825.27万元，同比下降30.73%；请你公司分析期间费用同比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期间费用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

异，若有请说明差异原因；是否存在体外承担费用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费用完整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一、期间费用同比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职工薪酬 3,751.91 5,818.68 -2,066.77 -35.52%

差旅及车辆使用费 915.11 818.14 96.97 11.85%

折旧摊销费 232.48 254.16 -21.68 -8.53%

代理服务费 2,860.85 2,946.40 -85.55 -2.90%

其他 229.09 799.63 -570.54 -71.35%

合计 7,989.44 10,637.02 -2,647.58 -24.89%

2022年，公司销售费用金额为7,989.44万元，较2021年下降2,647.58万元，下降比例为24.89%，主要系受房地产企业下游需求下降的

影响，公司业务规模有所减少，公司对人员数量进行优化以及费用控制导致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及其他费用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人员数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平均销售人员数量 167.00 181.00

薪酬总额 3,751.91 5,818.68

薪酬变动额 -2,066.77

平均薪酬 22.47 32.15

注：平均销售人员数量=（期初人员数量+期末人员数量）/2

2022年度销售人员职工薪酬较2021年度下降2,066.77万元，下降比例系公司对人员数量进行优化以及费用控制所致。 2022年，公司

平均销售人员为167人， 较2021年平均181人减少14人， 销售收入下降导致销售人员绩效及奖金随销售收入下降同步减少， 人均薪酬从

32.15万元下降到22.47万元。

2、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职工薪酬 3,726.61 4,579.82 -853.21 -18.63%

办公费 650.52 1,438.05 -787.53 -54.76%

折旧及摊销 1,112.26 1,325.14 -212.88 -16.06%

差旅费 421.14 550.56 -129.42 -23.51%

股份支付费 -134.73 428.75 -563.48 -131.42%

其他 485.69 992.91 -507.22 -51.08%

合计 6,261.48 9,315.23 -3,053.75 -32.78%

2022年，管理费用金额为6,261.48万元，较2021年下降3,053.75万元，下降幅度为32.78%，主要系受房地产企业下游需求下降的影

响，公司业务规模有所减少，公司对人员数量进行优化以及费用控制导致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办公费等费用下降以及股份支付费、折旧

及摊销减少所致。

（1）职工薪酬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计入管理费用人员数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平均管理人员数量 169.00 194.00

薪酬总额 3,726.61 4,579.82

薪酬变动额 -853.21

平均薪酬 22.05 23.61

注1：平均管理人员数量=（期初人员数量+期末人员数量）/2

2022年度管理费用中人员职工薪酬较2021年度下降853.21万元，系公司对人员数量进行优化以及费用控制所致，2022年平均人员数

量减少25人，人均薪酬从23.61万元减少至22.05万元。

（2）办公费变动原因

公司从2021年四季度开始大力推进降本增效举措，包括合并组织部门、优化人员配置、降低费用开支、消除浪费，2022年获得成效所

致。

（3）折旧及摊销变动原因

2022年度折旧摊销费用较2021年度下降212.88万元， 主要系红墙化学2021年度购买土地建设大亚湾项目，2021年度该项目尚未动

工，其摊销费用均计入管理费用，2022年度开工建设后，摊销费用计入到在建工程以及2022年度部分管理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到期，引起

本期固定资产折旧金额较2021年度减少所致。

（4）股份支付费

2022年度因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及离职人员变化，冲回前期确认2019年、2020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费用202.93万元；2022年

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计2023年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计2023年和2024年业绩

考核指标不达标未计提相关股权激励费用所致。

（6）其他

管理费用其他减少主要是本期律师费、咨询费、检测费及劳动保护费等费用减少所致。

3、研发费用

2022年，研发费用金额为3,825.27万元，较2021年下降1,696.66万元；下降幅度为30.73%。2021年和2022年，研发费用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人工费 1,467.30 2,299.86 -832.56 -36.20%

物料消耗 2,137.87 2,973.41 -835.54 -28.10%

折旧摊销 169.56 181.6 -12.04 -6.63%

其他 50.54 67.06 -16.52 -24.63%

合计 3,825.27 5,521.93 -1,696.66 -30.73%

公司研发费用主要由人工费、物料消耗、折旧摊销及其他费用构成。

（1）职工薪酬变动原因

2021年度、2022年度计入研发费用人员数量和人均工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平均管理人员数量 104.00 138.00

薪酬总额 1,467.30 2,299.86

薪酬变动额 -832.56

平均薪酬 14.11 16.67

注1：平均管理人员数量=（期初人员数量+期末人员数量）/2

2022年度研发费用中人员职工薪酬较2021年度下降832.56万元，系公司对人员数量进行优化以及费用控制所致，2022年研发人员数

量减少34人，人均薪酬从16.67万元减少至14.11万元。

（2）物料消耗变动原因

2022年度物料消耗较2021年度减少835.54万元，主要系部分研发项目开展顺利，直接投入减少所致以及不同研发项目需要投入的直

接材料不一样所致。

二、期间费用率波动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一致

1、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费用率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苏博特 9.72% 7.37%

垒知集团 4.84% 4.18%

行业平均 7.28% 5.78%

红墙股份 8.51% 6.86%

2021年至2022年，公司销售费用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2021年至2022年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费用率波动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均呈小幅上涨趋势。

2、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管理费用率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苏博特 7.16% 5.76%

垒知集团 4.02% 3.32%

行业平均 5.59% 4.54%

红墙股份 6.67% 6.00%

2021至2022年，公司与苏博特、垒知集团管理费用波动率一致，均呈上升趋势。

3、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研发费用率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苏博特 5.54% 4.86%

垒知集团 4.76% 3.82%

行业平均 5.15% 4.34%

红墙股份 4.08% 3.56%

公司研发费用率与苏博特2021年和2022年变动方向一致，与垒知集团2022年变动方向保持一致。 2021年至2022年，公司与行业平均

研发费用率整体保持稳定，波动较小，公司研发费用率波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综上所述，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下降具有合理性，与同行业不存在较大差异，未发现公司存在体外承担费用的情形。

问题4

报告期内你公司涉及较多诉讼、仲裁事项，请说明是否充分计提预计负债，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公司存在的未决诉讼或未决仲裁等事项

（一）公司作为原告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公司作为原告的未决诉讼涉诉总金额为8,255.92万元， 诉讼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 仲裁共计5,

651.20万元，占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作为原告未决诉讼、仲裁总额的68.45%，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告

涉诉客户

名称

被告 案件类型

主要诉讼或仲裁

请求

诉请总额 案件阶段

截至

2022.12.3

1应收账款

余额

截至

2022.12.3

1减值计提

情况

1 红墙股份

深圳市德

源宝混凝

土有限公

司、深圳市

德源宝混

凝土有限

公司公明

分公司

深圳市德源宝混

凝土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源宝混

凝土有限公司公

明分公司票据案

其他被告：湖北

省航道工程有限

公司、华夏幸福

（武汉）产业新

城发展有限公

司等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被告逾期未支付

货款，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货款8,

159,943.42 元 ，

违 约 金 2,428,

873.90元， 合计

10,588,817.32

元。

1,058.88

二审程序

中，一审判

决支持原

告诉讼请

求，被告上

诉中

817.08 245.12

2 河北红墙

临沂天固

混凝土工

程有限公

司

临沂天固混凝土

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临沂天固混凝土

工程有限公司逾

期未支付货款，

请求判令临沂天

固混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支付货款

4,890,116.00

元，违约金185,

810.76元， 合计

5,075,926.76

元；临沂天元混

凝土工程有限公

司作为担保方，

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507.59

一审程序

中

489.01 48.9

3 红墙股份

河源市京

基混凝土

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河源市远翔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3,000,000 元 ，

利 息 78,476.71

元，合计3,078,

476.71元。

307.85

一审程序

中

19.63 0.59

4 红墙股份

河源市京

基混凝土

有限公司

哈尔滨万达城投

资有限公司、辽

宁地质工程勘察

施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河源市

融浩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河源市

京基混凝土有限

公司等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1,163,024.72

元 ， 利 息 11,

040.77元， 合计

1,174,065.49

元。

117.41

一审程序

中

5 红墙销售

钦州创鑫

建材有限

公司

广西彬晖置业有

限公司、江苏省

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海门邦业商

贸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1,000,000 元 ，

利 息 24,471.23

元，合计1,024,

471.23元

102.45

一审程序

中

涉诉款项

已结清

6 红墙销售

钦州创鑫

建材有限

公司

钦州钦廉恒大置

业投资有限公

司、 江苏省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湘桂聚程

建材租赁有限公

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1,027,363.64

元 ， 利 息 25,

574.32元， 合计

1,052,937.96元

105.29

一审程序

中

7 红墙销售

钦州创鑫

建材有限

公司

广西彬晖置业有

限公司、江苏省

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海门邦业商

贸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1,000,000 元 ，

利 息 21,517.81

元，合计1,021,

517.81元

102.15

一审程序

中

8 红墙销售

钦州创鑫

建材有限

公司

广西彬晖置业有

限公司、江苏省

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南通巴耐特

建材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1,000,000 元 ，

利 息 21,517.81

元，合计1,021,

517.81元

102.15

一审程序

中

9 广西红墙

钦州市宏

冠建筑材

料有限公

司

广西彬晖置业有

限公司、 江苏省

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海门邦业商

贸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1,500,000 元 ，

利 息 54,427.4

元，合计1,554,

427.4元

155.44

一审程序

中

627.3 35.910 广西红墙

钦州市宏

冠建筑材

料有限公

司

广西彬晖置业有

限公司、 江苏省

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1,000,000 元 ，

利 息 33,331.51

元，合计1,033,

331.51元

103.33

一审程序

中

11 广西红墙

钦州市宏

冠建筑材

料有限公

司

广西彬晖置业有

限公司、 江苏省

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1,000,000 元 ，

利 息 33,331.51

元，合计1,033,

331.51元

103.33

一审程序

中

12 红墙股份

郭炜东

揭西县巨塔混凝

土有限公司、佛

山市禅城区恒盈

展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佛山市

粤绍土石方工程

有限公司等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3,000,000 元 ，

利息120,246.58

元，合计3,120,

246.58元。

312.02

一审程序

中

256.27 7.69

13 红墙股份

揭西县巨

塔混凝土

有限公司

武汉鼎实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湖北宏缘市

政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武汉林四

房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等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2,000,000.00

元 ， 利 息 28,

383.56元， 合计

2,028,383.56

元。

202.84

一审程序

中

14 红墙股份

揭西县巨

塔混凝土

有限公司

武汉鼎实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

司、 湖北宏缘市

政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宁波普圆

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等公司

票据追索

权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

付， 提起票据追

索权， 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 票款

1,000,000.00

元 ， 利 息 14,

191.78元， 合计

1,014,191.78

元。

101.42

一审程序

中

15 河北红墙

临沂天元

混凝土工

程有限公

司

临沂天元混凝土

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临沂天元混凝土

工程有限公司逾

期未支付货款，

请求判令临沂天

元混凝土工程有

限公司支付货款

2,335,312.00

元，违约金271,

365.20元， 合计

2,606,677.20

元；天元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作为

担保方， 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260.67

一审程序

中

283.53 28.35

16 红墙销售

遵义市景鑫 商

贸有限公司

遵义市景鑫

商贸有限公

司、 贵州千

吉丰巨建材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遵义市景鑫商贸有限

公司逾期未支付货款，

请求判令遵义市景鑫

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货

款 2,230,227.20元，违

约金 201,252.88元，合

计 2,431,480.08元；贵

州千吉丰巨建材有限

公司作为担保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243.15 一审程序中 223.02 111.51

17 红墙股份

贵州恒凯瑞 建

材有限公司

贵州恒凯瑞

建材有限公

司、 湄潭路

路建材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被告贵州恒凯瑞建材

有限公司逾期未支付

货款，请求判令被告贵

州恒凯瑞建材有限公

司 支 付 货 款 2,191,

172.17元， 违约金199,

541.37元， 合计2,390,

713.54元； 湄潭路路建

材有限公司作为担保

方， 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239.07 一审程序中 219.12 21.91

18 河北红墙

沧州大川路 用

材料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建

设投资能源

开发有限公

司、 沧州大

川路用材料

有限公司等

公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付，提起

票据追索权，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票款 1,000,

000元， 利息17,615.07

元， 合计1,017,615.07

元。

101.76 一审程序中

315.52 20.73

19 河北红墙

沧州大川路 用

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中鑫国

本、 沧州大

川路用材料

有限公司等

公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付，提起

票据追索权，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票款 1,000,

000元， 利息 18,986.3

元， 合计 1,018,986.3

元。

101.9 一审程序中

20 红墙股份

浙江交工新材

料有限公司（浙

江交工甬金鲍

村隧道项目）、

山东正珩新材

料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铁

建大桥工程局

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二局

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公司、

中铁十二局 集

团有限公司（新

建湖州至杭 州

西至杭黄高铁

连接线站前工

程HHLJXZQ-6

标）、 安吉绿盛

建材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 集

团有限公司（杭

温站前 1标 1号

站）、 中铁十一

局集团有限公

司 （杭温站前1

标4号站）、浙江

卡浦乐尔混凝

土技术有限公

司

浙江卡浦乐

尔混凝土技

术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居间合

同纠纷

被告浙江卡浦乐尔混

凝土技术有限公司、邹

红湘作为担保方，被担

保人未付货款，请求判

令 被 告 支 付 货 款 1,

480,189.63元， 违约金

535,828.46元， 合计2,

016,018.09元。

201.6 一审程序中 132.08 13.21

21 广西红墙

赤水市天亿混

凝土工程有限

公司

赤水市天亿

混凝土工程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赤水市天亿混凝土工

程有限公司逾期未支

付货款，请求判令赤水

市天亿混凝土工程有

限 公 司 支 付 货 款 1,

456,705.50元， 违约金

166,628.53元， 合计1,

623,334.03元。

162.33 一审程序中 95.67 8.65

22 红墙股份

华润混凝土（肇

庆）有限公司

舜 杰 建 设

（集 团 ）有

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付，提起

票据追索权，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票款 1,500,

000元， 利息6,321元，

合计1,506,321元。

150.63 一审程序中 310.09 9.3

23 四川红墙

四川美固建 材

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尚居地

产 有 限 公

司、 云南昊

龙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

深圳市新亿

隆商贸有限

公司等公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付，提起

票据追索权，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票款 1,500,

000.00元。

150 一审程序中 351.27 33.58

24 广西红墙

柳州市华众 建

筑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 （曾用

名：柳州市万翔

预拌混凝土 有

限责任公司）

柳州市华众

建筑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票据到期未对付，以基

础法律关系即买卖合

同关系起诉被告柳州

市华众建筑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请求判令被

告 支 付 货 款 1,000,

000.00元， 违约金483,

866.51元， 合计1,483,

866.51元。

148.39 二审程序中 100 10

25

广西 红 墙 、

红墙销售

防城港市明隆

辉混凝土有限

公司

钦州金棕榈

商贸城投资

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桂

林建安建设

集团有限公

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付，提起

票据追索权，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票款 1,000,

000元， 利息29,534.25

元， 合计1,029,534.25

元。

102.95 一审程序中 177.77 5.33

26 陕西红墙

宝鸡高新商 砼

有限责任公司

咸阳碧润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中

国建筑第二

工程局有限

公司、 宝鸡

高新商砼有

限责任公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付，提起

票据追索权，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票款 1,000,

000元，利息18,000元，

合计1,018,000元。

101.8 一审程序中 160.18 16.02

27 河北红墙

烟台世腾建 材

有限公司

烟台临港混

凝土有限公

司、 山东盛

坤建材有限

公司、 烟台

市德媛化工

有限公司等

公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付，提起

票据追索权，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票款 1,000,

000元， 利息17,344.25

元， 合计1,017,344.25

元

101.73 一审程序中

涉诉款项已

结清

28 河北红墙

无棣华誉环 保

科技建材有限

公司

无棣华誉环

保科技建材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无棣华誉环保科技建

材有限公司逾期未支

付货款，请求判令无棣

华誉环保科技建材有

限公司支付货款 715,

843.8元， 违约金 299,

572.27元， 合计1,015,

416.07元

101.54 一审程序中 71.58 4.76

29 河北红墙

山东同泰城 建

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区商混 分

公司

山东同泰城

建工程有限

公司高新区

商 混 分 公

司、 杭州昌

茂置业有限

公司等公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票据到期未兑付，提起

票据追索权，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票款 1,000,

000.00 元 ， 利 息 15,

327.12元， 合计1,015,

327.12元。

101.53 一审程序中 93.09 2.79

合计 5,651.20

（二）公司作为被告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涉诉金额为143.4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主要诉讼或仲裁请求

诉请总额

（万元）

案件阶段

是否确认

预计负债

1

陕西众一混凝土

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红墙

买卖合同

纠纷

被告请求判令原告支付货款269,500.00元，违约金27,208.20元，合计

296,708.20元；后原告因产品质量纠纷提起反诉，原告请求判决被告

支付经济损失221,713.00元

22.17 二审程序中 无需计提

2

无棣华誉环保科

技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红墙

买卖合同

纠纷

被告请求判令支付货款715,843.80元，违约金299,572.27元，合计1,

015,416.07元；后原告因产品质量纠纷提起诉讼，原告请求判决被告

支付经济损失500,000.00元

50.00 一审程序中 无需计提

3

东莞市石龙华浔

品位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

红墙股份

施工合同

纠纷

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690,446.33元、利息22,151.82元，合计

712,598.15元

71.26 二审程序中 无需计提

公司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金额较小，且由于公司此三笔未决诉讼属于正处于诉讼进程中的案件且案件金额较小，案件起诉状中描述

的请求金额仅为原告单方面的诉讼请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对预计负债确认的相关规定，对于法院尚未判

决的案件，公司尚无法对该诉讼是否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及其金额作出合理的估计，无法准确计量该诉讼事项相关预计负债。因此对该

笔未决诉讼未计提预计负债，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具体分析见本题“二、是否充分计提预计负债” 。

二、是否充分计提预计负债

（一）计提预计负债的条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预计负债相关规定如下：

“二、或有事项相关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的条件：

本准则第四条规定了或有事项相关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应当同时满足的条件：

（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企业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只能履行该义务，如法律要求企业必须履行、有关各方合理预期企业

应当履行等。

（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通常是指履行与或有事项相关的现时义务时，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超过

50%。

履行或有事项相关义务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可能性，通常按照下列情况加以判断：

结果的可能性 对应的概率区间

基本可能 大于95%但小于100%

很可能 大于50%但小于或等于95%

可能 大于5%但小于或等于50%

极小可能 大于0%但小于或等于5%

（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企业计量预计负债金额时，通常应当考虑下列情况：

1、充分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按照最佳估计数确定预计负债的金额。

2、预计负债的金额通常等于未来应支付的金额，但未来应支付金额与其现值相差较大的，应当按照未来应支付金额的现值确定。

3、有确凿证据表明相关未来事项将会发生的，如未来技术进步、相关法规出台等，确定预计负债金额时应考虑相关未来事项的影响。

4、确定预计负债的金额不应考虑预期处置相关资产形成的利得。 ”

（二）结合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对计提预计负债的判断

公司所涉及的诉讼案件基本都作为原告，不涉及履行该义务导致的经济利益的流出，属于或有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

有事项》第十三条的规定“企业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因此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

案件3笔，金额均较小，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子公司陕西红墙作为被告与陕西众一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

陕西红墙因陕西众一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逾期未支付货款，请求判令支付货款269,500.00元，违约金27,208.20元，合计296,708.20

元。随后，陕西众一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因产品质量纠纷提起诉讼，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支付经济损失221,713.00元。案件正在审理中，暂未

有生效的法律文书。

2、公司子公司河北红墙作为被告与无棣华誉环保科技建材有限公司的诉讼

河北红墙因无棣华誉环保科技建材有限公司逾期未支付货款，请求判令支付货款715,843.80元，违约金299,572.27元，合计1,015,

416.07元。 随后，无棣华誉环保科技建材有限公司因产品质量纠纷提起诉讼，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支付经济损失500,000.00元。 案件正在审

理中，暂未有生效的法律文书。

3、公司作为被告与东莞市石龙华浔品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

东莞市石龙华浔品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因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原告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690,446.33元、利息

22,151.82元，合计712,598.15元。 案件正在审理中，暂未有生效的法律文书。

由于公司此3笔未决诉讼属于正处于诉讼进程中的案件且案件金额较小，案件起诉状中描述的请求金额仅为原告单方面的诉讼请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对预计负债确认的相关规定，对于法院尚未判决的案件，公司尚无法对该诉讼是否可能

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及其金额作出合理的估计，无法准确计量该诉讼事项相关预计负债。因此对该笔未决诉讼未计提预计负债，符合会计准

则要求。

三、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7.4.1上市公司发生的下列诉讼、仲裁事项应当及时披露：

（一）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

（二）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申请撤销或者宣告无效的诉讼；

（三）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

未达到前款标准或者没有具体涉案金额的诉讼、仲裁事项，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公司也应当

及时披露。

7.4.2上市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累计达到本规则第7.4.1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述标准的，适用本规则

第7.4.1条的规定。

已经按照本规则第7.4.1条规定履行披露义务的，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于2022年4月29日专项披露《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情

况的公告》（编号：2022-040），同时在定期报告等相关公告中对重大未决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相关的

风险提示充分。

综上所述，公司对重大未决诉讼、仲裁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相关的风险提示充分。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3日

(上接B08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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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已完成工商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践行全球化布局及多品类经营的发展规划，满足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增加了

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该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情请

见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和2023年5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 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由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0620948X8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驼峰路84号

法定代表人：李群立

注册资本：壹拾亿零伍仟壹佰玖拾万贰仟肆佰陆拾肆元整

成立日期：1998年06月25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非食用植

物油加工；非食用植物油销售；粮油仓储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数据处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进出口代理；从事国际

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国际船舶管理业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共铁路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4日


